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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民终8185号
浙江策利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建德大

地租赁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浙江策利建设有限公司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1民终818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1936号

沈宝泉、应丽君、沈寅：本院受理原告刘纪元诉你们返
还原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浙0102民初1936号，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
14时4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1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5728号

徐海军：本院受理吴见升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2

民初57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881号

包宝林：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天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5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642号

叶云霞、袁光松：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保利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诉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初12642

号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不得对杭州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城市果岭公寓11幢2单元2903室房屋进行执行
【本院（2017）浙0106执异114号执行裁定于本判决生效
时自动失效】。案件受理费4390元，由杭州市西湖区浙
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袁光松、叶
云霞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径直支付给浙江保利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4756号

吴洁、方振华：本院受理原告桂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借
款本金，支付利息及逾期违约
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及诉讼
费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上泗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2019号

周方章: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杜群松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110民初220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9820号

石永龙：本院受理原告邢春峰与被告石永龙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10民初1982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6465号

姚杨海：本院原告韩健诉被告姚杨海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8年10月
15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
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10 民 初
21859号

叶逢麒:本院受理原
告沈琴仙诉被告叶逢
麒、郑兰英、叶春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本案由审判员李国华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组成合议庭，书记员董

佳担任记录，定于2018年10月16日上午10时20分在
本院瓶窑法庭第五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146号

倪晓乐：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亿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被告倪晓乐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29
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3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05民初1293号

胡晓峰：本院受理原告项小荣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205民初12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初10969号

嘉善乙支温水床垫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余姚市莹佳
电器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16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5197号

宋林勇：本院受理殷国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29上午9时在本院东关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请你准时出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87号

绍兴永义粘胶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绍兴新诺包
装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604民初8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铂动工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浙江铂动工贸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ZSBR-HLZR-43-ZZ-201801，日期：2018年7月10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浙江曙光实业有
限公司本金98589846.68元及孽息547482.83元（抵押物为浙江曙光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武义县泉溪镇金岩山工业区的工业
厂房）一户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依法转让给浙江铂动工贸有限公司。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铂动工贸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铂动工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浙江铂动工贸有限公司履行抵押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9-89172827
浙江铂动工贸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586899005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铂动工贸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8日

金额：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年月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

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暂算至2015年12月31日。具体本息合计以法院判决书载明的本息计算方式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曙光实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

浙江创大实业有限公司、颜爱儿、颜关伟、
陈静、颜胜钢

抵押物或质押物

浙江曙光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武义县泉溪镇金
岩山工业区的工业厂房

债务情况

合同编号

6773271230201500058677327123020150005967732712302015000772015051103
2015051303 2015052903 2015060303 2015061003 2015061103 2015061703 2015080603
201508060302 201508060302 201508140302

本金（人民币元）

98589846.68

以上债权的本息暂算至2015年12月
31日。具体本息合计以法院判决书
载明的本息计算方式为准。

奉化市田湾采石有限公司全体债权人：
《奉化市田湾采石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已于2018年6月19日经第四次债权
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同年6月21日经宁波
市奉化区人民法院（2017）浙 0213 破 2 号之
二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本
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以银
行转账方式支付。本次分配为首期分配，参
与分配的债权总额67,609,648.59元，包括财
产担保债权、共益债务、（部分）破产费用、职
工债权、税收债权、25万元以下普通债权的
100%和25万以上普通债权的10%。本次分
配中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
人将予以提存，并依法处置。

特此公告。
奉化市田湾采石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7月18日

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学
礼与你单位工伤待遇争议一案，本委已依
法受理。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知书
和开庭通知书，现特向你公告送达浙嵊州
劳人仲案（2018）162号应诉通知书和开庭
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本委定于 2018 年 09 月 10 日下午 15：
00 在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
裁庭（嵊州市剡城路369号二楼）开庭审理
此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
席裁决。

特此公告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仲裁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慈溪市浩盛车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慈溪市浩盛车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
法转让给慈溪市浩盛车业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
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慈溪市浩盛车业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
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慈溪市浩盛车业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8日

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止基准日（即[2018]年[3]月[31]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
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

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
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至基准日为准。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慈溪市宜美佳电器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截至2018年3月31日）

15,575,939.00

15,575,939.00

截止2018年3月31日利息

2,896,900.00

2,896,900.00

本息合计

18,472,839.00

18,472,839.00

抵押情况

抵押物已处置

担保人情况

宁波科珍车业有限公司、罗其达、华国君

补充更正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于2017年7月7日在浙江法制报第10版刊登债

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现发现公告中有信息遗漏，特对序号8借款人为义乌市亲情树饰品有限公司的相关信息进行更正如下：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0571-8682921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7月18日

序号

8

债权行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义乌分
行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亲情树
饰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9月30日24时) 单位：元

借款合同编号

XC67624415316025

XC676244153016009

XC676244153015091

XC676244153015086

XC676244153015078

担保合同编号

67624499920160623、67624499920143012、
67624499920153010、6762449992016014、
676244925020163001、
676244925020143001、
676244925020143002、67624499920153012

本金

2450000.00

3920000.00

1880000.00

2940000.00

7890000.00

欠息

38399.98

61325.27

28355.47

44343.12

116917.22

担保人

义乌市家明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浦江县欧
畅饰品厂、郭伟明、陈
曙新、浦江县亲情树
工艺饰品厂、叶贤新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分公司拟对杭州军安钢渣建材制造有限公
司以及建德市新博家纺有限公司2户债权
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 2018 年 2 月 28 日，
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502.33 万元（仅供参
考，利息计算以法院判决为准），其中本金总
额为281.52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
要分布在杭州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
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
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

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
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 www.cinda.
com.cn。

公告有效期：1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天，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
联系。

联 系 人：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浙江省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

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下列借款人，现我行已将下表所列合
同项下的债权及相关担保权利全部依法转
让给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各借款
人自公告之日起向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相应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
2018年6月29日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
债权转让公告

序号

1

2

借款人

刘朝健

张正标

合同编号

瓯农商城汽分280云A担1603

341600007

债权总额(元)

39570.93

61852.09

以下借款人在我行的贷款已经出现违约，现依据合同
约定，我行宣布合同项下所有贷款提前到期,自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我行履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否则我行将根据法
律法规及合同约定通过诉讼、债权转让等合法途径解决。

特此公告。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
2018年4月6日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
宣告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序号

1

借款人

刘朝健

合同编号

瓯农商城汽分280云A担1603

以下借款人在我行的贷款已经出现违约，现依据合同
约定，我行宣布合同项下所有贷款提前到期,自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我行履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否则我行将根据法
律法规及合同约定通过诉讼、债权转让等合法途径解决。

特此公告。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
2017年11月8日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
宣告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序号

1

借款人

张正标

合同编号

341600007


